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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报价单


潍坊市高新康复医院
询价报价单
一、产品名称以注册证或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为准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备注

	1
	
	
	
	2
	
	
	直剪

	2
	
	
	
	2
	
	
	直剪

	3
	
	
	
	2
	
	
	手术刀柄

	4
	
	
	
	2
	
	
	镊子（精细眼科镊）

	5
	
	
	
	2
	
	
	镊子（精细眼科镊）

	6
	
	
	
	2
	
	
	蚊式钳

	7
	
	
	
	2
	
	
	蚊式钳

	8
	
	
	
	2
	
	
	蚊式钳

	9
	
	
	
	4
	
	
	巾钳

	10
	
	
	
	2
	
	
	持针钳

	合计金额
	



二、
	供应商/厂家
汇款信息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三、
经销商/厂家承诺质保期：                        
经销商/厂家报价有效期限：                      
经销商/厂家名称：（盖章）                      
经销商/厂家电子邮箱：           必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时间：签订合同或收到相关通知之日起      天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供应商资质文件

[bookmark: _GoBack]附件3：参数要求及预算：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供货总金额

	1
	直剪
	100mm、直尖
	2
	50
	100

	2
	直剪
	125mm、直尖
	2
	50
	100

	3
	手术刀柄
	160mm、7#、适配11号刀片
	2
	50
	100

	4
	镊子（精细眼科镊）
	直型镊、100mm、1×2钩
	2
	100
	200

	5
	镊子（精细眼科镊）
	直型镊、100mm、无齿
	2
	100
	200

	6
	蚊式钳
	125mm、弯型、全齿
	2
	30
	60

	7
	蚊式钳
	140mm、弯型、全齿
	2
	30
	60

	8
	蚊式钳
	160mm、弯型、全齿
	2
	30
	60

	9
	巾钳
	140mm、有齿
	4
	30
	120

	10
	持针钳
	140mm、唇头齿（0.3～0.6mm）
	2
	100
	200

	合计
	1200



附件4：诚信承诺书
诚信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
二、承诺提供的一切材料真实、有效、合法；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投标无效，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三、承诺不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不让他人挂靠投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我方未与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未为本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
五、承诺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标、围标，不恶意压低或抬高投标报价；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的合法权益；若经贵方查出，立即取消我方投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承诺不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七、我方在投标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无产品重大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八、我方未被地市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且该处罚在有效期内；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未被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九、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我单位承诺不向贵单位负责本项目的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行利益输送；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如贵单位负责本项目相关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直接利益相关人员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我方不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    
十一、我方如在投标过程和公示期间发生质疑投诉行为，保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以及《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实施办法》（鲁财采[2018]72 号）的要求在法定时限内如实填写质疑信息，并提供规定格式的质疑函等；投诉内容符合要求，投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附有关身份证明复印件；不在竞标过程中及成交后进行虚假、恶意质疑及投诉，对本公司提供的投诉线索的真实性负责。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我单位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依法接受取消投标资格、记入信用档案、取消中标资格、没收投标保证金、三年内不得参与贵单位采购项目及上报财政部门等有关处理，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